关于征集2021年度文学志愿服务示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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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团体会员单位：
为进一步推动文学志愿服务工作，发挥优秀文学志愿服务项目的引领示范作用，现开展2021年度文学志愿服务示范性重点项目扶持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工作目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志愿服务条例》《关于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的意见》要求，通过资金支持、项目指导、宣传推介等方式，重点培育和扶持一批具有典型性、示范性、创新性和可持续性的文学志愿服务项目，推动文学志愿服务工作机制和活动运行机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促进文学志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开展。
2、 申报项目范围和条件
 （一）申报项目范围
2021年度重点扶持以下专项：
1.“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专项
    紧紧围绕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题开展文学志愿服务活动，以文学的形式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故事，回顾和展现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用好红色资源、传扬红色精神，特别是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开展文学志愿活动；配合各地重大庆祝活动和重要文学活动，发挥文学志愿服务的积极作用。
2.“文学志愿服务进基层”主题专项
面向基层、面向群众开展文学志愿服务活动，组织文学志愿者走进学校、社区、乡村、行业、军营，走进文学资源相对匮乏地区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结合基层群众需求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学志愿活动；积极发挥各地文学馆、文学院、书店、图书馆等文化场所优势，依托本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造志愿服务对外窗口。
申报单位也可另行提出申报项目选题。
（二）申报项目条件
申报项目应符合“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坚持“自愿、无偿、平等、诚信、合法”的志愿原则；应主题鲜明、导向正确，能充分发挥文学普及和推广作用，社会效益明显，并有较强的示范效应；应具备较完整的实施方案、规范的管理制度和较强的可操作性；应为持续开展中或2021年度计划开展的文学志愿服务活动。
三、申报主体
（一）推荐单位
中国作家协会团体会员均为重点扶持项目推荐单位。
各推荐单位要将本项工作作为推动和发展文学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要抓手，发动和组织好本地区、本行业符合条件的志愿服务项目的申报工作，并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本地区、本行业重点扶持项目的顺利实施。
（二）申报单位
1.各级作家协会、行业作家协会，或由其成立的文学志愿服务队伍。
2.其他已完成志愿团队注册登记，开展文学志愿服务两年以上，具有一定文学志愿服务经验和影响力的文学志愿服务组织。
申报单位应具有相对固定的组织架构和人员；具有较强的活动组织能力、项目运作能力和依法管理、使用志愿服务经费、物资能力；无违法违规行为，无不良信用记录。
申报单位可单独申报志愿服务项目，也可联合申报志愿服务项目。
四、申报方式及要求
（一）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公共文学服务处具体负责重点扶持工作的组织实施；
（二）凡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由申报单位填写《文学志愿服务示范性重点扶持项目申报表》（附件1）向所在地区、所在行业中国作家协会团体会员单位申报（军队项目向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申报，中直、国直系统项目直接向公共文学服务处申报）；
（三）推荐单位接受申报后，进行论证和筛选，择优选取在本地区、本行业具有典型性、示范性的文学志愿服务项目进行推荐，各单位推荐项目不超过3个。并请于2021年2月28日前，将推荐情况报告、《文学志愿服务示范性重点扶持项目申报表》纸质版报送中国作协社联部公共文学服务处，将电子版项目申报表发送至zgzxslbwxfw@163.com；
（四）本项目与中国作家协会其他扶持项目不重复申报。
五、论证、评审
（一）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论证、评审，确定扶持项目和扶持金额，并经审批后公示。
（二）公示无异议的项目由中国作协社联部、推荐单位和申报单位签订协议书，确定各方权利和责任。
六、扶持方式
（一）项目通过评审后，根据项目资金总额按照一定比例予以经费扶持。扶持经费分为三档：5000元以下、5000元至1万元、1万元至2万元，扶持金额不超过该项目资金总额的50%；
（二）由专家对项目进行优化并在实施过程中给予指导；
（三）对优秀文学志愿者、志愿服务团队和服务项目进行宣传推介。
七、项目管理
（一）执行周期。此次申报项目原则上须在2021年12月底前结项。如遇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半年；
（二）资金拨付。签订项目协议书后，划拨扶持资金的80%作为初期经费；通过结项考核后，划拨剩余20%的经费；如项目申报单位无独立银行账户，可将资金拨付至所属单位账户；
（三）资金管理。申报单位应严格遵守国家财政资金使用相关规定，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确保扶持资金全部用于项目执行，如志愿者食宿交通、场地租用、活动资料、志愿服务培训、宣传推广等，由推荐单位对所推荐项目的资金使用进行监督；
（四）督导评估。申报单位应配合开展中期评估、实地评估、结项考核等。评估考核不合格的项目，将不再划拨剩余经费并追回已划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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